关于补报申请新增工程领域的通知

各位领导及相关学院:

根据国务院学位办[2009]25号文件和全国工程硕士指导委员会秘书处[2009]12号文件精神,研究生处初步审查确定我校可以申请新增7个工程硕士领域，具体领域名称及相关学院为:机械工程(机械工程学院)、电子与通信工程（电气工程学院）、控制工程（电气工程学院）、计算机技术（计算机学院）、化学工程（化工学院）、制药工程（化工学院+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）、物流工程（经管学院+有相关工程背景的学科学院）。现将本次申报工作具体精神发给您们（见附件），请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，认真领会文件精神，精心组织申报材料，确保申报顺利成功。所有申报材料（包括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）务必于5月31日上午九点以前报送研究生处学位办，逾期后果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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